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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融湘江银行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告

一、关联交易基本情况

本行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批同意给予中联重科股

份有限公司授信类关联交易总体额度 30 亿元，额度有效期 1 年。

2022 年 4 月 1 日，本行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《反向保

理业务授信额度使用协议》，同意给予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反

向保理业务授信额度 10 亿元，占本行资本净额 2.51%。

二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

（一）基本信息

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为国有参股上市公司，法定代表人詹

纯新，公司住所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 361 号。2021

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注册资本由 780853.6633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

866661.2984 万元人民币，经营范围变更为开发、生产、销售工

程机械、农业机械、环卫机械、汽车起重机及其专用底盘、消防

车辆及其专用底盘、高空作业机械、应急救援装备、矿山机械、

煤矿机械设备、物料输送设备、其他机械设备、金属与非金属材

料、光机电一体化高新技术产品并提供租赁、售后技术服务；销

售建筑装饰材料、工程专用车辆及金属材料、化工原料、化工产

品（不含危化品和监控品）；润滑油、润滑脂、液压油的销售（不

含危险化学品销售）；成品油零售（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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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；以自有资产进行房地产投资（不

得从事吸收存款、集资收款、受托贷款、发行票据、发放贷款等

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）；二手车销售；废旧机械设备拆

解、回收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）。

（二）关联方关系

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为本行主要股东湖南兴湘投资控股

集团有限公司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，因此构成本行关联方。

三、定价政策

本行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利率定价遵守相关

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，遵循“全面成本覆盖”和“风险收益对称”

原则，综合考虑各项成本、客户风险和综合贡献等因素，按照商

业原则以及本行业务审批与定价制度履行相应审批手续，以不优

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。

四、本次交易目的及影响

本次关联交易是本行正常业务，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

状况无重大影响。

五、本次交易审批情况

本次关联交易已经本行第三届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

委员会 2022 年第一次会议审查，并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

议审批通过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其他董事参与表决并均表决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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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。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行全部

独立董事对上述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认为本行对本次关联交易

事项进行了充分论证，为董事会决策提供了可靠及充分的依据，

本次关联交易程序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

体现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符合公允性原则及监管部门关

于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。

特此公告。

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2 年 4 月 20 日


